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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民族工作条例
1993 年 8 月 29 日国务院批准，

1993 年 9 月 15 日国家民委令第 2 号

发布遥
细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民族工

作，保障城市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

促进适应城市少数民族需要的经济、

文化事业的发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城市，是

指国家按照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

市。

第三条 城市民族工作坚持民

族平等、团结、互助和促进各民族共

同繁荣的原则。

第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应当将城市民族工作作为一

项重要职责，加强领导，统筹安排。

第五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将适

应当地少数民族需要的经济、文化事

业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城

市人民政府对于发展适应当地少数

民族需要的经济、文化事业的资金，

可以根据财力给予适当照顾。

第六条 城市人民政府根据实

际情况，可以确定负责民族事务工作

的部门或者配备专职干部，管理民族

事务。

第七条 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城

市的人民政府、少数民族聚居的街道

的办事处，以及直接为少数民族生产、

生活服务的部门或者单位，应当配备

适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干部。

第八条 城市人民政应当重视少

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城市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应当重视少数民族专业技

术人员的培养和使用。

城市人民政府鼓励企业招收少数

民族职工。

第九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重视

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加强对少数

民族教育事业的领导和支持。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采取适当措

施，提高少数民族教师队伍的素质，办

好各级各类民族学校(班)，在经费、教

师配备方面对民族学校(班)给予适当

照顾，并根据当地少数民族的特点发

展各种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

地方招生部门可以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对义务教育

后阶段的少数民族考生，招生时给予

适当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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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宗教事务条例
第三十五条 信教公民有进行经常性集体

宗教活动需要，尚不具备条件申请设立宗教活

动场所的，由信教公民代表向县级人民政府宗

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

部门征求所在地宗教团体和乡级人民政府意

见后，可以为其指定临时活动地点。

在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指导下，所

在地乡级人民政府对临时活动地点的活动进

行监管。具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条件后，办理

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手续。

临时活动地点的宗教活动应当符合本条

例的相关规定。

第五章 宗教教职人员

第三十六条 宗教教职人员经宗教团体认

定，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可以从事宗教教务活动。

藏传佛教活佛传承继位，在佛教团体的指

导下，依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办理，报省级

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省级以上人

民政府批准。天主教的主教由天主教的全国性

宗教团体报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未取得或者已丧失宗教教职人员资格的，

不得以宗教教职人员的身份从事活动。

第三十七条 宗教教职人员担任或者离任

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经本宗教的宗教团体

同意后，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

案。

第三十八条 宗教教职人员主持宗教活动、

举行宗教仪式、从事宗教典籍整理、进行宗教文

化研究、开展公益慈善等活动，受法律保护。

第三十九条 宗教教职人员依法参加社会

保障并享有相关权利。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

教活动场所应当按照规定为宗教教职人员办理

社会保险登记。

第六章 宗教活动

第四十条 信教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一

般应当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举行，由宗教活动场

所、宗教团体或者宗教院校组织，由宗教教职人

员或者符合本宗教规定的其他人员主持，按照

教义教规进行。

第四十一条 非宗教团体、非宗教院校、非

宗教活动场所、非指定的临时活动地点不得组

织、举行宗教活动，不得接受宗教性的捐赠。

非宗教团体、非宗教院校、非宗教活动场所

不得开展宗教教育培训，不得组织公民出境参

加宗教方面的培训、会议、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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